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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寿福寿丰年养老保障管理产品风险提示函 

尊敬的客户： 

国寿福寿丰年养老保障管理产品旨在为投资人提供养老保障财产管理服务，并在力争本

金安全基础上实现养老保障财产的稳定增值。但是，养老保障财产在管理运营过程中面临多

种风险，并可能由此造成损失。为使您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风险，特提供本风险提示函，请您

仔细阅读。 

一、重要提示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国寿福寿丰年养老保障管理受托管理合同》，本公司不保证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养老保障财产管理、运用所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均由养老保障财产承担。 

如因市场波动、募集资金不足等原因导致本产品募集不成功，本公司有权取消本次资金

募集。本次资金募集取消后，所有资金将退回至投资人付款账户。 

二、风险揭示 

养老保障财产在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

用风险、其他风险等。 

1、政策风险：由于国家政策调整、法律法规变化导致养老保障财产遭受损失的风险。 

2、市场风险：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等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养老保障财产遭

受损失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由于投资品种变现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资产损失或支付困难的风险。 

4、信用风险：由于证券交易商等交易对手不履行约定而对养老保障财产造成损失的风险。 

5、其他风险：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故导致养老保障财产遭受损失的

风险 

三、风险损失 

本公司承诺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养老保障财产的义务。但是，

投资人应认识到，本公司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前提下管理、运用和处分

养老保障财产，养老保障财产仍有可能受到损失。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风险提示函》本人已阅读并完全理解。 

                                               投资人： 

                                             （个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